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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將本表列印出來交⾄學務處或郵寄407台中市臺灣⼤道四段1727號東海⼤學學務處⽣輔組收
3. 請將相關證明文件紙本攜帶⽣輔組進⾏審核，2022/02/17 PM 5:00 起不開放網路上傳。

學⽣減免學雜費
申請基本資料

列印⽇期：2022-05-31 14:55:37

申請期別：110
學年度 第 2 學期

⾝份證字號：
B123382356

學號：S07420314

姓名：林宗陽
(0979995660)

⽣⽇：89年04⽉01⽇
就讀系所：管理學院國際經營與貿
易學系⽇間學⼠班 4 年級 C班

銀⾏帳號：郵政存簿  00214410496487
 E-Mail帳號：you1345678@gmail.com 

通訊地址：台中市⻄屯區何厝⾥8鄰四川路87巷8
號⼗⼀樓之2 電話：(04)23116011 
緊急聯絡⼈：許文如 電話：(09)18866661

⽗親⾝分證號：B120380065
 ⺟親⾝分證號：B220418306 

配偶⾝分證號：

辦理類別：⾝⼼障礙⼈⼠⼦女
⾝⼼障礙之⽗或⺟姓名：林育新 ⾝⼼障礙等級：
極重度 ⼿冊效期：永久

學⽣簽名:
 

⽬前申請狀態:核准 填寫完畢請交⾄學務處或郵寄   407台中市臺灣⼤道四段1727號東海⼤學學務處⽣輔組收
 TEL：04-23590240 

應繳證件（及相關規定）：1、如近1年家庭所得清單合計超過220萬者不得申請若查出者須追繳款項-第⼀次申請須附
學⽣和⽗⺟近⼀年度所得清單。2、做為就學優待減免相關作業使⽤，並遵守個⼈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3、申請資料
請裝訂於右上⾓。4、請於每學期結束前務必到⽣輔組辦理新學期減免預扣⾦額。5、減免辦法第6條檢附⾝⼼障礙證明
(或⼿冊)，繳驗紙本⾝⼼障礙證明(或⼿冊)之學⽣，學校應檢視正本，並留存影本備查。。6、未繳驗紙本⾝⼼障礙證
明(或⼿冊)之學⽣，得免附前項證明文件由學校向全國⾝⼼障礙平台查驗⾝⼼障礙⾝分。。7、若出現沒有資料畫⾯請
在⼿冊有效年份前點⼀下有⼩⿊點後再輸入有效期⽉份才能產⽣報表。8、學校為初審教育部為複審，如果複審不合格
者取消減免資格並於⼀週內繳回⾦額。9、依⾝⼼障礙減免辦法檢附⾝⼼障礙證明或⾝⼼障礙⼿冊。10、如以郵寄申請
者⾝⼼障礙證明或⾝⼼障礙⼿冊(防疫期免驗⼿冊正本)。11、99年6⽉28⽇內政部書函規定申請各類減免所需⼾籍謄本
不可省略記事欄記載。12、本申請表之個⼈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僅提供本校及教育部、財政部使⽤。13、需就
學貸款者請務必下載減免後註冊單再⾄台銀對保並於台銀網扣減⾦額(否屬違法)。14、103年2⽉5⽇以後之新式⼾⼝名
簿(包括詳細記事)或⾃然⼈憑證https://www.ris.gov.tw/）線上申辦電⼦⼾籍謄本。(包括詳細記事)。

 

 

切　　　　結　　　　書
1.因申請教育部就學優待減免，茲保證在校享有優待期間，依教育部規定不得重複申領公家機關或政府機構之教育補助
費， 或其他『減免學雜費性質相當給付者』及『弱勢學⽣共同助學⽅案』補助費，僅能擇⼀辦理 （若⽗⺟在公家機關
或公立學校⽽未請領教育補助者請檢附該機關書⾯證明）。（依政府各類助學措施 系統整合平台作業須知第貳項規
定，申請各類助學⾦重複時給付優先順序：
第⼀學期：A教育部學雜費減免B⼈事⾏政總處⼦女教育補助費K法務部被害⼈⼦女助學⾦ J受刑⼈⼦女助學⾦G臺北市
勞⼯局及新北市勞⼯局勞⼯⼦女助學⾦ F教育部弱勢學⽣助學計畫 E⾏政院勞委會勞⼯⼦女助學⾦ M內政 部單親培⼒
計畫D農委會農漁⺠⼦女助學⾦H⾏政院退輔會榮⺠⼦女助學⾦。(若家⻑服務單位被查核有重複 情形，請在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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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繳回） 
第⼆學期：F教育部弱勢學⽣助學計畫A教育部學雜費減免 B⼈事⾏政總處⼦女教育補助費 K法務部被害⼈⼦ 女助學⾦
J受刑⼈⼦女助學⾦ G臺北市勞⼯局及新北市勞⼯局勞⼯⼦女助學⾦ E⾏政院勞委會勞⼯⼦女助學⾦ M內政部單親培⼒
計畫D農委會農漁⺠⼦女助學⾦H⾏政院退輔會榮⺠⼦女助學⾦。

2.學期中學校上傳教育部減免名單之前休、退學者須於休、退學當⽇取消減免資格並繳回減免款項完成⼿續 ，上傳⽇
之後休、退學依教育部規定不予追繳視為該學期已享減免，但復學或再考入及轉學本校（或他校）時 不可重複同年級
同學期減免，包含轉學前原就讀學校年級、學期，五專4、5年級比照⼤學1、2年級，如被查 核有重複情形須繳回款項
不得異議。（轉學考回本校或他校及復學時，憑繳回之減免款項收據可開立休學期 無減免證明，供考入學校減免承辦
⼈核准。）

3.應繳證件係依據學雜費減免規定進⾏蒐集，以提供本校學務處⽣輔組、會計室、勞教處及教育部等單位 進⾏審核與
聯繫使⽤；另⾝⼼障礙⽣資料副知學務處資源教室辦理⾝⼼障礙學⽣特教相關服務。資料保存10 年備查後銷毀，您得
依個⼈資料保護法第3條⾏使權利。本校蒐集您的個⼈資料時，如有未填欄位或檢附資料 不全之情況，將影響您的本次
學雜費減免申請。

4.教育部規定如近1年家庭所得超過220萬者不得申請(學⽣及⽗⺟3⼈，如有配偶則4⼈所得)若查出者須追繳款項。 ⼜
第五條第三項規定⾝⼼障礙⼈⼠⼦女就讀研究所在職專班，其就學費⽤不予減免，若已減免者須追繳款項。 其第九條
規定：有下列情事之⼀者，其就學費⽤不予減免；已減免者，應追繳之，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1)申請資格與本辦法規定不符。(2)重複申領。 (3)所繳證件虛偽不實。 (4)冒名頂替。 (5)以其他不正當⽅法具領。

5.休學狀況：□曾休學     年     ⽉      ⽇      學年度  □上學期  □下學期    □有減免  □無減免 

6.入學狀況： 本⼈曾就讀以下之⼤專校院（含五專，後 2 年比照⼤學 1-2 年級）

學校名稱 學年/學
期

就讀科系 學 位 離校時間當時學號畢業/肄業

                □⼤學部  □夜間部  
□碩⼠班  □博⼠班

    年   ⽉     □畢業  
□肄業

                □⼤學部  □夜間部  
□碩⼠班  □博⼠班

    年   ⽉     □畢業  
□肄業

謹立

立切結書⼈（學⽣本⼈）：　　　　　　　　　　　　 蓋章： 

家⻑<監護⼈>：　　　　　　　　　　　　 蓋章： 

家⻑連絡電話：
　　　中　華　 ⺠　 國 　　　 　　　　 年　　　　　　　　　⽉　　　　　　　　　⽇

申請者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代表簽名

有休學或轉學者請填寫第5、6項

申請者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代表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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